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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近日 ， 贺先生向本报咨询
说， 他最近留意看了一些关于缴
纳社保的新闻报道， 很受启发 。
他个人的情况是这样的 ： 1996
年， 他来到北京打工， 先后在两
家化工企业工作。 在这期间， 这
两家单位均未给他缴纳社保。

贺先生想了解一下： 现在，
他能否申请公司为他补缴社保？
如果能， 应从哪一年起补缴？ 具

体流程是什么？

法律分析
单位欠缴社保应当补缴， 员

工维权应当注意时效。
根据京劳险发 （1999）99号

《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
老、失业保险暂行办法》第2条及
第4条之规定，“凡本市行政区域
内的各类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党

政机关、社会团体（以下简称用人
单位）及其招用的农民合同职工，
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参加养老
保险和失业保险。 ”“用人单位应
自招用农民合同制职工之月起，
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办理参
加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手续。 ”
所以，从1999年开始，单位就应当
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

如果单位未为职工缴纳社会

保险， 从2011年 《社会保险法 》
施行开始， 职工可以要求单位为
其补缴， 具体补缴事宜可以到社
保机构咨询 。 而对于 1999年至
2011年这一期间的社会保险， 如
果职工是北京市城镇户口则可以
补缴。 如果职工是北京农村户口
或外地户口则可以通过申请劳动
仲裁， 要求单位予以补偿。

王同翠 律师

工作多年没社保，可否要求公司补缴？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被判支付赔偿金

指责女工旷工迟到
公司依规将其辞退

刘曼荷于2018年3月2日入职
北京一家教育科技公司。 当天，
双方签订期限为2018年3月2日至
2021年3月1日的劳动合同。 合同
约定其担任运营设计师 ， 月薪
38000元。

2018年12月3日 ， 刘曼荷开
始休产假， 24天后生育一女婴。
2019年3月2日， 公司向其发送解
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 该通知载
明： 你在职期间存在贿赂上级、
长期旷工等行为。 鉴于你的行为
违反诚实信用的基本职业道德，
且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根据
《员工手册》 有关规定， 公司决
定即日起与你解除劳动关系。

该通知还特别提示刘曼荷：
因你在2018年6月至10月存在大
量旷工、 迟到、 早退行为， 该部
分工资将从2019年2月份应发工
资中扣除。

刘曼荷否认自己存在旷工行
为， 公司将其辞退后应向其支付
剩余天数的产假津贴。 此外， 因
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还应
向其支付赔偿金。

公司认为， 其早已在公司层
面要求员工上下班打卡， 但因公
司人员多， 每个部门之间的要求
不同， 因此， 不排除部门的其他
情况。 公司承认其在结算员工工
资的时候不会核对考勤记录， 会
依据系统中有请假、 病假等相应
的信息扣除相应的工资。 一般情
况下， 公司都默认员工是全勤，
只有发生疑问时才会去查考勤。
对于刘曼荷的质疑， 公司经查阅
其门禁打卡记录， 发现其在2018
年6月至10月存在大量旷工、 迟
到、 早退行为。

公司称 ， 在2018年8月至10
月上半月， 刘曼荷的业务领导是
安某 ， 主要由安某给她安排工
作 。 另一部分工作是业务线安
排， 但因刘曼荷怀孕， 给她布置
的工作量较少。 安某反馈的信息

是刘曼荷的工作质量不好、 与其
岗位不符， 业务线反映， 虽然刘
曼荷配合工作 ， 但工作质量不
高。 在此期间， 刘曼荷的考勤由
公司人事经理直接管理， 没有发
现其考勤存在问题。

即使如此， 公司仍然认为刘
曼荷应对其此前存在违纪行为
负责， 在其存在贿赂领导的情
况下， 公司依据企业规章制度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 正
当的。

争议双方分别举证
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刘曼荷以违法辞退、 无故扣
除工资等为由， 向劳动争议仲裁
机构申请仲裁。 仲裁裁决支付其
部分请求后， 公司不服该裁决并
率先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诉称， 在产假期间， 其
按照原工资标准每月向刘曼荷足
额支付了产假工资， 刘曼荷在仲
裁期间提交工资银行记录可以证
明这一事实。 由于刘曼荷存在严
重违纪行为， 所以， 公司未发放
其2019年2月1日至3月2日的工资
和生育津贴。

刘曼荷辩称 ， 2018年 12月
后领取了两个月的年终奖， 但
公司未足额支付2019年1月及2月
工资。

法院庭审中， 公司提交了确
认函、 公证书、 举报邮件、 录音
等证据。 其中， 确认函中载明：
刘曼荷确认其入职时， 公司已向
其公示 《员工手册》。 其表示清
楚公司的全部规章制度并可在公
司钉盘 、 内部网页查询到 。 此
外， 其有义务每日登陆邮箱或钉
盘或公司内部网页， 浏览并学习
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特别是公
司对规章制度作出的修改、 补充
和完善。

公证书对 《员工手册》 进行
了公证。 该手册载明： 员工每日
第一次、 最后一次指纹、 打卡记
录分别视为到达公司、 离开公司
的考勤记录； 员工无特殊原因未

请假或请假未批准而未上班， 或
其他无故不到岗的情形， 一律按
旷工处理； 员工如连续旷工2天
及以上或年度累计旷工3天将被
视为严重违纪 ； 对严重违纪员
工， 公司有权予以辞退且不给予
任何经济补偿。

刘曼荷门禁卡打卡记录显
示， 其自2018年5月23日后再无
打卡进入记录。 举报邮件显示，
有人通过电子邮件向公司举报刘
曼荷曾表示： 给领导送礼后就不
用来上班了。 录音为公司相关人
员与刘曼荷领导的对话。

刘曼荷对其门禁卡打卡记录
真实性无异议， 但称其进出公司
不需要打门禁卡， 公司大厦还有
其他公司员工出入， 不能证明其
出勤情况。

刘曼荷对举报邮件的真实性
不认可 ， 称其不清楚举报人是
谁， 举报人也不认识她。 她承认
自己于2018年4月曾公开向领导
送了一幅字画， 但并不是贿赂。
同年7月底， 公司给她换了直属
上级， 如果她在8月至10月长期
旷工， 新领导应该向公司反馈，
这种情形与公司所主张的通过贿
赂领导长期不上班不相符。 她对
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 但称录音
中其领导一直没说她有过缺勤。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刘曼荷
提交了进出公司的视频， 显示其
无需刷卡可自由进出公司。 其工
作记录及钉钉工作聊天记录截
屏， 显示其每天都在岗工作。 其
滴滴打车记录截屏及滴嗒出行客
服录音亦可证明其未间断上班。
公司对此虽不认可， 但其无法向
法院提交刘曼荷所在部门同事的
打卡记录。

法官详查案件事实
判令公司支付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的争议
焦点是公司与刘曼荷解除劳动合
同是否合法。

关于刘曼荷是否存在旷工行
为， 首先应弄清公司虽规定员工

需要上班打卡， 但实际操作中是
否要求其上班打卡。

本案中， 如果公司要求员工
上班打卡， 并以此记录作为考勤
依据的话， 公司理应每月核对相
关人员的考勤记录， 但公司称其
在结算员工工资的时候并不会核
对考勤记录， 一般情况下都默认
为全勤。 再者， 如果公司将打卡
记录作为考勤依据， 其应保存相
关人员的打卡记录， 但公司无法
提交刘曼荷及其同事的打卡记
录。 另外， 庭审中公司主张其公
司层面要求员工上下班打卡， 但
由于人员多 、 每个部门要求不
同， 不排除部门的其他情况。 而
事实上， 公司亦认可员工不刷卡
也可以进入公司。 据此， 可以认
定公司并未要求刘曼荷上班必须
打卡， 其以刘曼荷没有相应打卡
记录认定其旷工不妥。

第二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刘
曼荷是否存在旷工。 庭审中， 公
司认可在2018年8月至10月上半
月是人事经理对刘曼荷进行考
勤， 但未发现异常。 公司提交的
举报邮件为匿名邮件， 双方均不
知晓举报人的情况， 举报人亦未
就其举报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安
某及业务线虽不认可刘曼荷所做
工作的质量， 但认可刘曼荷确实
做了相关的工作。 由此， 法院对
公司所持刘曼荷旷工的主张不予
采信。

关于是否存在贿赂领导的行
为， 刘曼荷认可其送给领导一幅
字画， 但主张其是公开送给领导
的， 并不属于贿赂。 现公司并未
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刘曼荷送给
领导字画存有对公司不利的目
的， 且公司亦没有规定不可以赠
送领导物品， 故公司将刘曼荷的
上述行为定义为贿赂不妥。

鉴于刘曼荷的工资标准高
于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 ，
依据查明的事实， 经核算， 法院
判令公司向其支付产假工资差
额34156元、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63553元， 两项合计97709
元。

常律师：
您好！
我在一家体育俱乐部工作5

年了， 工作期限为每年的6月1日
到次年的3月31日， 俱乐部每年
跟我签订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合
同》， 合同约定工作时间为每日
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 每周累
计不超24小时 ， 每半月发放工
资。 但实际上每月的工资不定，
工资月结， 每周工作6天， 每天
工作8小时以上。

前几天， 俱乐部没有正当理
由要解雇我 ， 我可以要求赔偿
吗？

答：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六十

八条和第七十二条的规定， 非全
日制用工 ， 是指以小时计酬为
主， 劳动者在一个用人单位平均
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 每
周工作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
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
超过十五日的用工形式。 同时，
《劳动合同法》 第七十一条规定，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
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
工。 终止用工， 用人单位不向劳
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据此， 您虽然与俱乐部签订
的是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
但从您实际的工作时间与工资结
算周期来看， 您与俱乐部成立的
是全日制用工关系。 在双方劳动
关系为全日制用工关系的前提
下， 俱乐部不具备与您随时解除
劳动关系的权利， 其没有正当理
由与您解除劳动关系， 属于违法
解除 ， 您有权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第四十八条和第八十七条的
规定， 要求其支付赔偿金或者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

法条链接：
《劳动合同法 》 第四十八

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者要求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
应当继续履行； 劳动者不要求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
经不能继续履行的， 用人单位应
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
赔偿金。

第六十八条 非全日制用
工， 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 劳动
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
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 每周工
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
用工形式。

第七十一条 非全日制用工
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
通知对方终止用工。 终止用工，
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

第七十二条 非全日制用工
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
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
工资标准。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
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
五日。

第八十七条 用人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
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
者支付赔偿金。

员工全日制上班
按小时工辞退属违法

考勤管理不严格 以旷工为由辞退员工

对于处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的女工，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是不能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 刘曼荷 （化名） 所在
公司深知这一点， 但该公司依然决定将其辞退， 原因是她在怀孕期间存在大量旷工、 迟到、 早退等违纪行为， 而法律是不保
护这种行为的。

刘曼荷被辞退时正在休产假。 她认为公司认定自己严重违纪于实不符， 相反， 她在怀孕期间一直出满勤干满点， 甚至还
有加班现象。 经核实， 公司说她旷工、 迟到所依据的仅仅是她进出办公大楼的门禁刷卡记录。

“我们公司的办公大楼有多家单位办公， 刷不刷门禁卡都能进出。 公司以此为依据认定旷工、 迟到是不符合实际的。” 刘
曼荷说， 公司在仲裁时承认其不严格按照打卡记录对员工进行考勤， 只是怀疑谁有问题时才查阅打卡记录， 而这种做法是错
误的。

2月6日， 法院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为由， 判令公司向刘曼荷支付赔偿金等97709元。


